
蛟潭镇2025-2026学年控辍保学工作
实施方案

镇属相关部门、各村（场、社区）、蛟潭中心学校、蛟潭二中、福港学校：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落实教育公平要求，筑牢乡村振兴教育根基，切实保障全镇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完整义务教育，坚决防止因贫、因学、因特殊情况导致失学辍学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控辍保学是推进教育公平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举措，是依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基础性工作。全镇各部门、村（场社区）及学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，以“依法控辍、精准保学”为核心，构建“镇统筹、村联动、校落实”的三级工作体系，切实将控辍保学工作抓细抓实，确保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“不失学、不辍学”，为全镇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二、总体目标
围绕“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”核心目标，实现“三个全覆盖、三个确保”：  
1.排查全覆盖：确保全镇所有适龄儿童少年（6-15周岁，含残疾儿童少年）排查无遗漏；  
2.劝返全覆盖：确保失学辍学儿童少年“应返尽返”，义务教育起始年级新生“应入尽入”；  
3.学籍全覆盖：确保所有在校学生“一人一籍、人籍一致”，无无籍就读、学籍异常情况；  
4.重点保障：坚决不让脱贫家庭、低保家庭、残疾家庭、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子女因贫失学、因困辍学，巩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100%。
三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为统筹推进全镇控辍保学工作，成立蛟潭镇2025-2026学年控辍保学工作专班，成员及职责如下：
组  长：欧迎春  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统筹全镇控辍保学工作，审定工作方案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，督促各成员单位履职。 
副组长：汪文道   镇民生服务办文化教育负责人
协助组长开展工作，负责日常协调、数据汇总、材料上报，对接县教育局相关工作。
组  员：
邬莹芳  蛟潭镇中心学校校长  
负责本校及辖区教学点在校生排查、劝返动员、学籍规范，落实“一生一策”保学措施，配合县级专项督查。
丁荣保  福港学校校长  
负责本校适龄学生入学保障、辍学风险预警，牵头开展校内“厌学学生心理疏导专项行动”。
朱新胜  蛟潭二中校长  
负责本校适龄学生入学保障、辍学风险预警，联合镇司法所开展“义务教育法进校园”宣传。
各村（场社区）书记  
负责辖区内适龄儿童底数摸排（含县域外回流儿童）、辍学原因核查、入户劝返，配合县级部门开展特殊群体保学。
四、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全面摸排底数，建立动态台账
1.摸排范围：全镇6-15周岁适龄儿童少年（含残疾儿童、留守儿童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、脱贫家庭子女等特殊群体），重点排查“未入学、已辍学、有辍学倾向”三类人员。  
2.分工负责：  
各村（场社区）：于2025年9月20日前完成辖区适龄儿童少年信息摸排，填写《蛟潭镇适龄儿童少年底数台账》，标注“入学状态、是否特殊群体、是否有辍学风险”，每月更新1次；  
镇域各学校：于开学后10日内完成在校生报到核查，对未按时报到学生逐一核实原因，填写《蛟潭镇在校生辍学风险台账》，每周更新1次；  
镇民生服务办（文化教育）：汇总村（场社区）及学校台账，形成《蛟潭镇控辍保学总台账》，实行“一人一档、销号管理”，每月25日前报县教育局备案。
（二）分级分类劝返，落实精准保学
针对不同辍学原因，建立“学校先劝、村社协助、镇级督办”的三级劝返机制：  
1.学校初劝：对有辍学倾向或无故1日未到校学生，班主任当日电话联系监护人；无故3日未到校学生，班主任联合学校德育处入户劝返，明确告知监护人“义务教育法定责任”，记录劝返过程；  
2.村社协助：对学校劝返后仍未返校的学生，村（场社区）书记牵头组织网格员、村干部入户核查辍学原因（如家庭贫困、厌学、疾病等），配合学校制定个性化保学方案（如对接民政救助、心理疏导、送教上门等）；  
3.镇级督办：对无故5日未到校且经学校、村（社区）劝返无效的学生，学校填写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情况报告单》报镇政府，镇政府于3日内向监护人发放《限期返校通知书》，责令3日内送学生返校；对拒不履行责任的监护人，由镇司法所协助开展义务教育法宣传教育，必要时依法依规督促履职。
（三）压实工作责任，签订目标责任书
1.分级签责：镇政府与各村（场社区）、各学校分别签订《蛟潭镇控辍保学目标责任书》，明确“辍学率为0、劝返率100%”的核心目标；  
2.校内签责：各学校与班主任签订《校内控辍保学责任书》，将控辍工作纳入班主任绩效考核；  
3.村社签责：各村（场社区）与网格员签订《辖区控辍保学责任书》，将底数摸排、劝返成效与网格员工作评价挂钩。
（四）规范学籍管理，强化动态监测
1.学籍规范：各学校严格执行转学、休学、复学手续，对劝返复学学生，在3日内完成学籍补建或恢复；对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，通过“送教上门”“随班就读”等方式落实教育保障，同步建立学籍档案；  
2.监测预警：建立“每日报平安、每周核状态、每月总调度”监测机制：  
镇域各学校每日统计在校生到校情况，对未到校学生当日核实；  
村（场社区）每周核查辖区适龄儿童入学状态，对新增辍学风险及时预警；  
镇工作专班每月召开调度会，分析辍学风险点，调整劝返保学措施。
（五）健全长效机制，巩固控辍成果
1.定期研判：每季度召开全镇控辍保学工作研判会，总结工作成效，解决突出问题（如偏远地区入学不便、特殊儿童送教保障等）；  
2.协同联动：建立“镇-村-校-家庭”协同机制，通过家长会、村广播、微信群等渠道，宣传《义务教育法》及控辍保学政策，引导家长履行监护责任；  
3.特殊保障：对脱贫家庭、低保家庭子女，优先落实教育资助政策（如“两免一补”“营养餐”）；对残疾儿童，联合镇残联制定“一人一策”送教方案，确保“不失学、能就学”。
五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组织保障
工作专班每学期召开1次工作推进会，遇重大问题（如拒不返校、特殊群体保学）随时召开专题会议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；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负责控辍保学工作，确保信息畅通、响应及时。
（二）经费保障
镇财政安排专项经费，用于控辍保学摸排、劝返（如入户交通、宣传材料）、特殊儿童送教等工作，确保工作无经费障碍。
（三）监督问责
镇纪委、镇民生服务办组成联合督查组，每季度对村（社区）及学校控辍保学工作开展1次督查，对“摸排不全面、劝返不力、责任不落实”的单位或个人，予以通报批评；对因工作失职导致适龄儿童少年辍学的，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
六、工作要求
1.提高站位，主动履职：各成员单位要深刻认识控辍保学的政治性、法定性，杜绝“走过场、敷衍了事”，确保工作落地见效；  
2.协同配合，形成合力：村（场社区）与学校要加强信息共享，避免“重复摸排、推诿扯皮”，镇民生服务办（文化教育）要做好统筹协调，确保三级联动顺畅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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